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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專家專家專家專家學者諮詢學者諮詢學者諮詢學者諮詢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壹壹壹壹、、、、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    

貳貳貳貳、、、、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    

一、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變遷、防

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動海岸整

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海岸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依本法第 8 條及第

44 條規定，為保護、防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土地，中

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於 2 年內公告實

施。故應於 106 年 2 月 4 日前公告實施。 

二、本署爰於 104 年度編列經費，委託辦理「研訂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中興工程）、「海岸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立」（綠野生

態協會），並請經濟部協助提供海岸防護相關資料，研訂完

成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如附件 1，並於 105 年 7 月 20

日召開期末簡報會議。 

三、配合本法之推動實施，本部相關業務辦理情形如下： 

（一）104 年 8 月 4 日公告海岸地區範圍，包括近岸海域及濱海

陸地。 

（二）105 年 2 月 1 日發布施行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一級海岸

保護區原合法使用不合海岸保護計畫認定補償許可及廢

止辦法、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一

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近岸

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等 5 項子法。 

（三）105 年 3 月 2 日成立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海

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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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年 3 月 14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報告海審小組成立情

形、本法立法重點及現階段推動辦理情形；審議「海洋

竹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2.105 年 6 月 23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討論海審小組之專案

小組輪值方式、審議「臺中市大安區風力發電廠設置第

73 號、74 號風機」，及「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

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5 款之得為獨占性使用認

定原則。 

（四）105 年 3 月 23 日召開「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海岸

防護工作會報，討論經濟部 105 年 2 月 1 日配合本法提供

「海岸防護區之區位（含其計畫擬訂機關、期限）及防護

議題、原則與對策」，包括四大災害類型、防護標的、保

全對象；區位劃設原則、成果；防護計畫分工協調原則等。 

（五）105 年 5 月 4 日召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劃設準則及範圍」

研商會議，討論「潮間帶」、「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路

向海之陸域地區」、「重要海岸景觀區」之劃設原則及劃設

成果。 

（六）105 年 6 月 7 日召開本部營建署「海岸資源調查及資料庫

建立」案建議第 1 階段海岸保護區劃設結果研商會議。討

論第 1 階段海岸保護區之法律與項目，及免擬定海岸保護

計畫之認定原則 

（七）105 年 7 月 13 日召開「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

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5 款及第 4 條適用項目研商會

議，討論「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

第 3 條第 15 款之適用項目及其處理方式，及「近岸海域

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4 條之適用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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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擬訂完成後，依本法第 9 條規

定，應提海審小組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審議

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俾廣泛蒐集意見，併同

審議。為利後續程序推動順利進行，本部業規劃「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之辦理程序及規劃時程表，並以符合本法規定於

106 年 2 月 4 日公告實施為目標，如附件 2。 

五、有關海審小組之審議作業，將參照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全國區域計畫方式，另案簽請本部部長指定召集人組成專案

小組，針對本法立法重點之「海岸保護」、「海岸防護」及「永

續利用（含特定區位、公共通行）」等面向之技術性議題，（議

題草案如附件 3）進行討論後，再提海審小組會議審議。 

六、為利後續審議業務順利進行考量，爰邀請海審小組專家委

員，召開本次會議。 

參參參參、、、、簡報簡報簡報簡報：：：：請本部營建署簡報說明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內

容重點。    

肆肆肆肆、、、、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一、獨占性使用之認定與適用範疇，提請討論。 

（一）「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

第 15 款之得為獨占性使用認定原則（如附件 4），是否有

須增（修）訂之具體建議。 

（二）非屬「獨占性使用」或不妨礙公共通行之人為設施，如步

道、埋設於地表以下之管線等，應如何認定或規範？ 

二、海岸管理須特別關注之「特定區位」，有關「潮間帶」、「最

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路向海之陸域地區」、「重要海岸景觀

區」之劃設原則與劃設結果（草案 4.3 節），及其他應增納

入項目之建議，提請討論。 

三、其他應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之重要政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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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有限，本議題建議列為意見交換，後續視需要另案

召開會議研商或逕提海審小組會議討論。） 

（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辦理程序及規劃時程表。 

（二）擬提報海審小組審議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之議題內

容。 

（三）國外 ICZM 之相關政策已初步整理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草案）（草案第 1-4 頁），是否仍有須增（修）訂之建議。 

（四）有關本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依其他法律納入保護之地

區，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者」，其免擬定

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是否妥適？（草案第 4-19 頁） 

（五）重要海岸景觀區之都市設計準則（草案第 4-38 頁），其內

容是否妥適，如何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有效連結？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2 2 2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之之之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程序及程序及程序及程序及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時程時程時程時程表表表表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應應應應辦事項辦事項辦事項辦事項（（（（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進度進度進度進度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細部時程細部時程細部時程細部時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 月 -  

3 月 ˙3/23 海岸防護工作會報  

4 月 ˙4/1 委辦案召開專家學者座談

會(2) 

104.12.17 專家學

者座談會(1) 

5 月 ˙5/4 特定區位研商會議  

6 月 ˙6/7 第 1階段海岸保護區劃設

結果研商會議 

˙6/16 為水利署及林務局對於

海岸侵蝕災害防治工作之協

調會議 

 

 

7 月 ˙7/13 召開近岸海域、公有自

然沙灘獨占使用但書適用研

商會議 

˙7/20 委辦案期末審查會議 

˙7/27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

組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7/20-8/01 中興工程修正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草案)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1.應邀集學者、專

家、部會、中央民

意機關、民間團體

等舉辦座談會或

其他適當方法廣

詢意見，作成紀

錄。 

2.會商有關機關擬

訂計畫。 

3.應將計畫公開展

覽 30 日及舉行公

聽 會 （ 廣 泛 周

知）。    

104.2 

| 

105.8    

8 月 ˙8/01-8/10 簽陳公開展覽、聯

絡公聽會時間及場地 

˙8/10-9/10 函請沿海直轄市、

縣（市）政府公開展覽 30 日 

˙8/22-8/26 舉辦北部場公聽

會、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

專案小組會議(1) 

˙8/29-9/02 舉辦中、南部場公

聽會 

˙9/05-9/09 舉辦東部場公聽會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專

案小組會議(2) 

 

9 月 ˙9/10-9/20 彙整參採意見 

˙9/19-9/23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

議小組專案小組會議(3) 

˙9/26-9/30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

議小組大會(1) 

採議題討論+整體

性討論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1.民眾意見參採情

形併同審議。 

2.遴聘（派）學者、

專家、機關及民間

團體代表以合議

方式審議。（內政

部海岸管理審議

小組） 

3.審議之進度、結

果、陳情意見參採

情形及其他有關

105.9 

| 

106.1    

10

月 

˙10/03-10/07 內政部海岸管理

審議小組大會(2) 

˙10/11-10/14 內政部海岸管理

審議小組大會(3) 

˙10/15–10/30 修正計畫+簽函

報行政院 

 



11

月 

˙行政院審議  

12

月 

˙行政院審議  

1 月 ˙1/2-1/13 行政院審議+核定函 

˙1/16-1/25 簽陳公告 

˙1/26(四)前公告實施 

1/27(五)-2/01(三) 

春節假期 6 日。 

資訊，應以網際網

路或登載於政府

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    

2 月 ˙2/04(六)後函送地方政府公開

展覽 30 日 

2/4(六)，故僅剩

2/2(四)-2/3(五)。 

   核定核定核定核定    1.行政院核定後公

告實施（106.2.4

前）於當地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區）

公所分別公開展

覽 30 日。 

2.計畫經常保持清

晰完整，以供人民

閱覽。    

106.2 

   

註 1：海岸法(草案)-本部於 103 年 3/8 函送行政院，行政院 5/20 召會(1)、6/5 召會(2)、

6/19 院會通過，6/26 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歷經約 3.5 個月。 

註 2：全國區域計畫-本部 102 年 5/9 送行政院，9/9 行政院函核備，歷經約 4 個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3 3 3 ----海岸管理審議小組會議之討論議題海岸管理審議小組會議之討論議題海岸管理審議小組會議之討論議題海岸管理審議小組會議之討論議題（（（（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一一一、、、、海岸保護類海岸保護類海岸保護類海岸保護類    

（一）本計畫業針對依其他法律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進

行盤點，是否有其他應劃設海岸保護區位之建議。 

二二二二、、、、海岸防護類海岸防護類海岸防護類海岸防護類    

（一）本法第 14 條第 3項「第 1項第 1款（海岸侵蝕）因興辦事

業計畫之實施所造成或其他法令已有分工權責規定者，其

防護措施由各該興辦事業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本署於 6 月 16 日召開「水利署及農委會林務局對於海岸侵

蝕災害防治工作權責不清且存有歧見」審核意見之協調會

議。惟其他單位所面臨之海岸侵蝕防護措施應如何因應處

理？ 

（二）經濟部業依本法第 23 條規定，研訂「海岸防護設施規劃設

計手冊」，後續各海岸防護業務應如何落實上開手冊規定？ 

三三三三、、、、永續發展類永續發展類永續發展類永續發展類    

（一）海岸管理法「近岸海域」與區域計畫法「海域區」重疊範

圍之管制重點及分工處理事項。 

（二）海岸地區廢棄物掩埋場之處理原則。 

（三）海岸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發展、復育及治理原則。 

（四）「潮間帶」、「重要海岸景觀區」及「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

道路向海之陸域地區」等特定區位之劃設原則及劃設結

果，業與相關單位研商獲致初步共識；是否有其他須劃設

特定區位之具體建議。 



附件 4-1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

第第第第 333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5151515 款款款款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近岸海域及公有自近岸海域及公有自近岸海域及公有自近岸海域及公有自

然沙灘得為獨占性使用之認定原則然沙灘得為獨占性使用之認定原則然沙灘得為獨占性使用之認定原則然沙灘得為獨占性使用之認定原則    

「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其他法律所允許之項目及區位範圍，因具特殊性、必要性

或區位無替代性，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得為獨占性使用。」其中所稱「其

他法律」，係指非屬上開辦法第 3 條第 1 款至 14 款所列，並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 4條規定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至於「因具特殊性、

必要性或區位無替代性」，係指同時符合 3 項條件者，其認定原則如下：  

一、「特殊性」指該獨占性使用或其設置之人為設施，係屬下列「依海型

活動或設施」範疇之一者： 

（一）海洋能、火力、離岸發電設施。 

（二）深層海水資源利用設施。 

（三）海水淡化設施。 

（四）工業專用港及其附屬設施。 

（五）海底電纜或管道。 

（六）海域(岸)遊憩活動(含海水浴場)。 

（七）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 

二、 「必要性」指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 

（一）屬前項「特殊性」項目之必要或相關附屬設施。 

（二）如不設置將對「經濟」、「社會」或「環境」之永續發展造成

重大影響。 

（三）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發展總量(含數量及面積)。 

三、「區位無替代性」係指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 

（一）無法於其他地區使用或設置之完整評估。 

（二）對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之衝擊影響，提出具體可行之

彌補或復育措施。 




